关于《长安镇职业技能竞赛实施办法

（2026 年修订）》的政策解读

一、出台背景

为贯彻落实《东莞市支持人才培养与素质技能提升实施办法》（东教育规〔2025〕5 号）、《东莞市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东人社规〔2026〕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支持企业办赛、以赛促学、以赛促提升，充分发挥技能竞赛引领带动作用，培养一批高技能人才。
二、竞赛规范

依据国家职业标准、行业企业规范，结合生产经营实际开展的职业技能竞赛活动。坚持社会效益为主，遵循科学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打造长安特色竞赛品牌。

三、管理职责

（一）竞赛实行主办单位负责制，主办单位负主体责任，承办单位负责具体实施，协办单位提供技术、物资等支持。

（二）举办竞赛须成立竞赛组委会，负责统筹组织；设立组委会办公室，负责日常工作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承办单位：限长安镇注册登记企业，需具备相应场地、设备、管理人员及安全保障条件。

（二）参赛要求：单个职业（工种）报名选手不少于 20 人，不足 20 人则该赛项取消；同级别同职业（工种）获奖选手不得重复参赛。
    （三）评价要求：具备自主评价资质的企业，赛后可对符合条件的获奖选手核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
五、奖励措施

经备案纳入年度计划的竞赛项目，按每个项目 2 万元给予企业一次性补助。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补助 6 万元，全镇年度竞赛补助总额不超过 30 万元。

六、竞赛经费

（一）经费来源：财政补助、主办 / 承办 / 协办单位出资、社会赞助、其他合法渠道。

（二）经费使用：专款专用，用于竞赛组织、专家劳务、材料损耗、选手奖励、宣传、证书等支出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企业实际支出低于补助标准的，按实际支出金额补助。企业因故无法按期办赛可申请延期，仍无法举办须退回补助并提交说明。
八、实施期限

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，由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长安分局负责解释。
